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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2024

年度股东周年大会、

2025

年第一次

A

股类别股东会的通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股东大会召开日期：2025年6月20日

●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的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一)股东大会类型和届次：2024年度股东周年大会、2025年第一次A股类别股东会

(二)股东大会召集人：董事会

(三)投票方式：本次股东大会所采用的表决方式是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四)现场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和地点

召开的日期时间：2025年6月20日上午9:00、10:00依次召开

召开地点：北京市朝阳区鼓楼外大街19号北京歌华开元大酒店二层和厅

(五)网络投票的系统、起止日期和投票时间。

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网络投票起止时间：自2025年6月20日至2025年6月20日

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 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交易时

间段， 即9:15-9:25，9:30-11:30，13:00-15:00； 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

9:15-15:00。

(六)融资融券、转融通、约定购回业务账户和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程序

涉及融资融券、转融通业务、约定购回业务相关账户以及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应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

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等有关规定执行。

二、会议审议事项

（一）2024年度股东周年大会审议议案及投票股东类型

序号 议案名称

投票股东类型

A股股东 H股股东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关于 〈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董事会报

告〉的议案》

√ √

2

《关于 〈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监事会报

告〉的议案》

√ √

3

《关于〈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财务报告〉

的议案》

√ √

4

《关于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的

议案》

√ √

5

《关于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监事2024年度薪

酬的议案》

√ √

6 《关于公司续聘2025年度外部审计师的议案》 √ √

7 《关于公司2025-2027年度股东回报规划的议案》 √ √

8 《关于授予董事会回购H股股份的一般性授权的议案》 √ √

（二）2025年第一次A股类别股东会审议议案及投票股东类型

序号 议案名称

投票股东类型

A股股东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关于授予董事会回购H股股份的一般性授权的议案》 √

特别提示：

由于网络投票系统的限制，本公司对本次股东大会设置一个网络投票窗口，提醒A股股东注意：所有参加

网络投票的A股股东对2024年度股东周年大会议案8《关于授予董事会回购H股股份的一般性授权的议案》

的投票意见，将视同其对2025年第一次A股类别股东会议案1《关于授予董事会回购H股股份的一般性授权

的议案》作出相同的投票意见。

1.各议案已披露的时间和披露媒体：

上述议案已经本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第七次会议、第八次会议及第六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审

议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本公司2025年1月22日、2025年3月22日、2025年4月26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

的董事会决议公告（含《关于授予董事会回购H股股份的一般性授权议案》详情）、监事会决议公告、2024年

度报告（含2024年度董事会报告、监事会报告及董事、监事2024年度薪酬）、2024年度审计报告（含财务报

告）、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公告、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公告、关于2025-2027年度股东回报规划的公告等。

股东大会会议资料将另行公布。

2.特别决议议案：2024年度股东周年大会议案7、议案8以及2025年第一次A股类别股东会议案1。

3.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2024年度股东周年大会议案3、议案4、议案5、议案6、议案7。

4.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无

5.涉及优先股股东参与表决的议案：不适用

6.2024年度股东周年大会还将听取本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述职报告（该报告无需表决）。 详见本公司于

2025年3月22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相关述职报告。

7.本公司还将于2025年6月20日当天在2024年度股东周年大会、2025年第一次A股类别股东会之后，召开

2025年第一次H股类别股东会，审议《关于授予董事会回购H股股份的一般性授权的议案》。 H股股东请查询

与本公告同时发布的H股相关公告。

三、股东大会投票注意事项

(一)本公司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的，既可以登录交易系统投票平

台（通过指定交易的证券公司交易终端）进行投票，也可以登录互联网投票平台（网址：vote.sseinfo.com）

进行投票。 首次登录互联网投票平台进行投票的，投资者需要完成股东身份认证。 具体操作请见互联网投票

平台网站说明。

(二)为更好地服务广大中小投资者，确保有投票意愿的中小投资者能够及时参加本次股东大会并投票，

本公司将使用上证所信息网络有限公司（“上证信息” ）提供的股东大会提醒服务，委托上证信息通过智能短

信等形式，根据股权登记日的A股股东名册主动提醒股东参会投票，向每一位登记过境内手机号码的A股自

然人投资者主动推送股东大会参会邀请、议案情况等信息。 投资者在收到智能短信后，可根据《上市公司股东

会网络投票一键通服务用户使用手册》（下载网址：https://vote.sseinfo.com/i/yjt_help.pdf） 的提示步骤

直接投票，如遇拥堵等情况，仍可通过原有的交易系统投票平台和互联网投票平台进行投票。

(三)持有多个股东账户的股东，可行使的表决权数量是其名下全部股东账户所持相同类别普通股和相同

品种优先股的数量总和。

持有多个股东账户的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参与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的， 可以通过其任

一股东账户参加。 投票后，视为其全部股东账户下的相同类别普通股和相同品种优先股均已分别投出同一意

见的表决票。

持有多个股东账户的股东，通过多个股东账户重复进行表决的，其全部股东账户下的相同类别普通股和

相同品种优先股的表决意见，分别以各类别和品种股票的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四)同一表决权通过现场、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平台或其他方式重复进行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结

果为准。

(五)股东对所有议案均表决完毕才能提交。

四、会议出席对象

(一) 股权登记日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股东有权出席

2024年度股东周年大会、2025年第一次A股类别股东会（具体情况详见下表），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

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 该代理人不必是公司股东。 H股股东请查询与本公告同时发布的H股相关公告。

股份类别 股票代码 股票简称 股权登记日

Ａ股 601088 中国神华 2025/6/17

(二)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三)公司聘请的律师、审计师。

(四)其他人员。

五、会议登记方法

(一)�拟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应当于2025年6月17日（星期二）或该日以前，将出席会议的回执

以送递、邮寄或传真方式送达至本公司，回执详见本公告附件。

(二)�符合上述出席条件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如欲出席现场会议，须提供以下登记资料：

1.�自然人股东：本人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股东账户卡或其他股东身份证明文件；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

的，须提交书面授权委托书原件、出席人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委托人股东账户卡或其

他股东身份证明文件。

2.�法人股东：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的，须提交加盖法人公章的营业执照复印件、本人身份证原件及复印

件等凭证；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须提交加盖法人公章的营业执照复印件、书面授权委托书原件、出席人身

份证原件及复印件等凭证。

六、其他事项

(一)�现场参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出席本次股东周年大会、A股类别股东会的往返交通及食宿费自理。

(二)�公司注册地址和办公地址：北京市东城区安定门西滨河路22号（邮政编码：100011）

(三 ) � 本公司H股股东参会事项请参见本公司于香港联合交 易所 有限 公司 披露 易网 站

（www.hkexnews.hk）发布的股东大会通告。

(四)�会议联系方式

电话：(010)5813� 1088

传真：(010)5813� 1814

电子邮箱：ir@csec.com

(五)�备查文件：本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第八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承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命

总会计师、董事会秘书

宋静刚

2025年5月21日

附件：1.� 2024年度股东周年大会授权委托书

2.� 2024年度股东周年大会回执

3.� 2025年第一次A股类别股东会授权委托书

4.� 2025年第一次A股类别股东会回执

附件1

2024年度股东周年大会授权委托书

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兹委托大会主席（注1）或 先生（女士）代表本人（或本公司）出席2025年6月20日召开的贵

公司2024年度股东周年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A股账户名称： 委托人持股数（于股权登记日）：

委托人A股股东账号或一码通

账号：

受托人姓名：

(委托大会主席时，可不填)

委托人身份证号 （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大会主席时，可不填)

委托人联系电话：

受托人联系电话：

(委托大会主席时，可不填)

序号 非累积投票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1

《关于〈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董事会报告〉的议

案》

2

《关于〈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监事会报告〉的议

案》

3

《关于〈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财务报告〉 的议

案》

4 《关于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的议案》

5

《关于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监事2024年度薪酬的议

案》

6 《关于公司续聘2025年度外部审计师的议案》

7 《关于公司2025-2027年度股东回报规划的议案》

8 《关于授予董事会回购H股股份的一般性授权的议案》

委托人签名（盖章）： 受托人签名：

（委托大会主席时，可不填）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注：

1.�如委托大会主席以外人士为代表，请将“大会主席或” 字样删去，并在空栏内填上拟委派代表的姓名。

如委托大会主席投票，可不填受托人姓名、身份证号、联系电话和签名。

2.�委托人应在授权委托书中“同意” 、“反对” 或“弃权” 意向中选择一个并打“√” ，作出投票指示。 委

托人在本授权委托书中未作具体指示的，受托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愿进行表决。 除非委托人在本授权委托书另

有指示，否则除2024年度股东周年大会通知所载决议案外，受托人亦有权就正式提呈2024年度股东周年大会

的任何决议案自行酌情投票。

3.�本授权委托书必须由委托人或委托人以正式书面授权的代理人签署。 如股东为法人，则授权委托书必

须盖上法人印章，或经由其法定代表人或获正式授权签署授权委托书的代理人亲笔签署。 如授权委托书由委

托人的代理人签署，则授权该代理人签署的授权书或其他授权文件必须经过公证。

4.� A股股东最迟须于股东大会召开时间24小时前将授权委托书，连同授权签署本授权委托书并经公证

之授权书或其他授权文件送达、传真或发送电子邮件至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地址为北

京市东城区安定门西滨河路22号神华大厦A座1003室，邮政编码100011，传真 (010)5813� 1814，电子邮箱

ir@csec.com，方为有效。

5.�本授权委托书的剪报、复印件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

附件2

2024年度股东周年大会回执

致 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本人（本公司）（注1） （姓名/公司全称）为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

司A股股东。 本人（本公司）拟出席（亲身或委派代表）于2025年6月20日（星期五）在北京市朝阳区鼓楼外

大街19号北京歌华开元大酒店二层和厅举行的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股东周年大会， 特此通

知。

股东签名（盖章）

身份证号码（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股东持股数（于股权登记日）

股东账号

日期（年/月/日）

联系方式

拟提问的问题

清单（可另附）

注：

1.�股东中文姓名或法人股东公司全称请用正楷字体填写；股东名称须与本公司股东名册上所载的名称

相同。

2.�已填妥及签署的回执，请于2025年6月17日（星期二）或之前以送递、邮寄、传真或电子邮件方式交回

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地址为北京市东城区安定门西滨河路22号神华大厦A座1003室，

邮政编码100011，传真(010)5813� 1814，电子邮箱ir@csec.com。

附件3

2025年第一次A股类别股东会授权委托书

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兹委托大会主席（注1）或 先生（女士）代表本人（或本公司）出席2025年6月20日召开的

贵公司2025年第一次A股类别股东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A股账户名称： 委托人持股数（于股权登记日）：

委托人A股股东账号或一码通

账号：

受托人姓名：

(委托大会主席时，可不填)

委托人身份证号（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大会主席时，可不填)

委托人联系电话：

受托人联系电话：

(委托大会主席时，可不填)

序号 非累积投票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1 《关于授予董事会回购H股股份的一般性授权的议案》

委托人签名（盖章）： 受托人签名：

(委托大会主席时，可不填)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注：

1.�如委托大会主席以外人士为代表，请将“大会主席或” 字样删去，并在空栏内填上拟委派代表的姓名。 如委

托大会主席时，可不填受托人姓名、身份证号、联系电话和签名。

2.�委托人应在授权委托书中“同意” 、“反对” 或“弃权” 意向中选择一个并打“√” ，作出投票指示。 委

托人在本授权委托书中未作具体指示的，受托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愿进行表决。 除非委托人在本授权委托书另

有指示，否则除2025年第一次A股类别股东会通知所载决议案外，受托人亦有权就正式提呈本次类别股东会

的任何决议案自行酌情投票。

3.�本授权委托书必须由委托人或委托人以正式书面授权的代理人签署。 如股东为法人，则授权委托书必

须盖上法人印章，或经由其法定代表人或获正式授权签署授权委托书的代理人亲笔签署。 如授权委托书由委

托人的代理人签署，则授权该代理人签署的授权书或其他授权文件必须经过公证。

4.� A股股东最迟须于类别股东会召开时间24小时前将授权委托书，连同授权签署本授权委托书并经公

证之授权书或其他授权文件送达、传真或发送电子邮件至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地址为

北京市东城区安定门西滨河路22号神华大厦A座1003室，邮政编码100011，传真(010)5813� 1814，电子邮箱

ir@csec.com，方为有效。

5.�本授权委托书的剪报、复印件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

附件4

2025年第一次A股类别股东会回执

致 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本人（本公司）（注1） （姓名/公司全称）为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

司A股股东。 本人（本公司）拟出席（亲身或委派代表）于2025年6月20日（星期五）在北京市朝阳区鼓楼外

大街19号北京歌华开元大酒店二层和厅举行的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一次A股类别股东会，

特此通知。

股东签名（盖章）

身份证号码（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股东持股数（于股权登记日）

股东账号

日期（年/月/日）

联系方式

拟提问的问题

清单（可另附）

注：

1.�股东中文姓名或法人股东公司全称请用正楷字体填写；股东名称须与本公司股东名册上所载的名称

相同。

2.�已填妥及签署的回执，请于2025年6月17日（星期二）或之前以送递、邮寄、传真或电子邮件方式交回

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地址为北京市东城区安定门西滨河路22号神华大厦A座1003室，

邮政编码100011，传真(010)5813� 1814，电子邮箱ir@csec.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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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度分红派息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利润分配方案情况

1. 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已经2025年5月15日召开的2024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2024年度利润分配

方案为：以利润分配预案提交董事会审议前一交易日的公司总股本2,326,136,122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

派发现金红利0.47元（含税），现金红利总额为109,328,397.73元，送红股0股（含税），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自预

案披露后至实施利润分配方案的股权登记日期间，公司总股本由于可转债转股、股份回购、股权激励行权、再融资

新增股份上市等原因发生变动的，公司将按照“现金分红总额”固定不变的原则，对每股分配比例进行调整。

2.自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披露起至实施期间，因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公司总股本增加1,746股。 按

照股东大会审议确定的“现金分红总额” 固定不变的原则，本公司现将权益分派方案调整如下：以公司现有总

股本2,326,137,868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0.469999元（含税），送红股0股（含税），不以

公积金转增股本。

3．本次实施的分配方案与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分配方案及其调整原则一致。

4．本次实施分配方案距离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时间未超过两个月。

二、本次实施的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

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为： 以公司现有总股本2,326,137,868股为基数， 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

0.469999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通过深股通持有股份的香港市场投资者、QFII、RQFII以及持有首发前

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10股派0.422999元；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

人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本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待个人转让股票时，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

纳税额【注】；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证券投资基金所涉红利税，对香港投资者

持有基金份额部分按10%征收，对内地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1个月（含1个月）以内，每10股补

缴税款0.094000元；持股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每10股补缴税款0.047000元；持股超过1年的，不需补缴

税款。 】

三、分红派息日期

本次分红派息股权登记日为：2025年5月27日。

本次分红派息除权除息日为：2025年5月28日。

四、分红派息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股权登记日2025年5月27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

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全体股东。

五、分配方法

1.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A股股东现金红利将于2025年5月28日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

（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2.以下A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1. 08*****124

广西北部湾国际港务集团有限公司

2. 08*****674

六、调整相关参数

转股价格的调整：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完毕后，公司公开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的转股价格将作相应调整，

“北港转债” 转股价格由7.44元/股调整为7.39元/股，调整后的转股价格自2025年5月28日起生效。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公司刊登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上的《关于调整“北港转债” 转股

价格的公告》。

七、有关咨询办法

咨询部门：北部湾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证券部

联系人：黄清、李晓明

联系电话：0771-2519608、0771-2519801

传真电话：0771-2519608

八、备查文件

1．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确认有关分红派息具体时间安排的文件；

2．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

3．202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4．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北部湾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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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调整“北港转债”转股价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调整前，“北港转债” 转股价格为：7.44元/股；

2.本次调整后，“北港转债” 转股价格为：7.39元/股；

3.转股价格调整生效日期：2025年5月28日。

一、关于“北港转债” 转股价格调整的相关规定

北部湾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1年6月29日公开发行3,000万张可转换公司债券（债券

简称：北港转债，债券代码：127039），根据《北部湾港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发

行条款以及中国证监会关于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的有关规定， 在本次可转债发行之后， 当公司因派送股票股

利、转增股本、增发新股（不包括因本次可转债转股而增加的股本）、配股使公司股份发生变化及派送现金股利

等情况时，将按下述公式进行转股价格的调整（保留小数点后两位，最后一位四舍五入）：

派送股票股利或转增股本：P1＝P0/（1+n）

增发新股或配股：P1＝（P0+A*k）/（1+k）

上述两项同时进行：P1＝（P0+A*k）/（1+n+k）

派送现金股利：P1＝P0－D

上述三项同时进行：P1＝（P0－D+A*k）/（1+n+k）

其中：P0为调整前转股价，n为送股或转增股本率，k为增发新股或配股率，A为增发新股价或配股价，D为每

股派送现金股利，P1为调整后转股价。

当公司出现上述股份和/或股东权益变化情况时，将依次进行转股价格调整，并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上市公

司信息披露媒体上刊登公告，并于公告中载明转股价格调整日、调整办法及暂停转股期间（如需）。 当转股价格

调整日为本次可转债持有人转股申请日或之后、转换股票登记日之前，则该持有人的转股申请按公司调整后的

转股价格执行。

二、历次可转股价格调整情况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募集说明书》的有关规定，公司本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转股期自可转债发行

结束之日满六个月后的第一个交易日起至可转债到期日止，即2022年1月5日至2027年6月28日。 初始转股价格

为8.35元/股。

（一）2022年5月20日，公司实施了2021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以公司2021年度权益分派实施时股权登记日

的总股本扣除公司回购专户上所持股份后的总股本1,772,393,095股为基数， 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

利1.84元（含税）。根据《募集说明书》以及中国证监会关于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的有关规定，“北港转债” 转股

价格由8.35元/股调整为8.17元/股， 调整后的转股价格自2022年5月20日起生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2年

5月13日在巨潮资讯网刊登的相关公告。

（二）2023年5月17日，公司实施了2022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以公司2022年度权益分派实施时股权登记日

的总股本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1.73元（含税）。 根据《募集说明书》以及中国证监会关于可

转换公司债券发行的有关规定，“北港转债” 转股价格由8.17元/股调整为8.00元/股， 调整后的转股价格自

2023年5月17日起生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3年5月11日在巨潮资讯网刊登的相关公告。

（三） 经中国证监会 《关于同意北部湾港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

〔2023〕1490号）核准，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人民币普通股505,617,977股，发行价格7.12元/股，新增股份已于

2024年5月13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根据《募集说明书》相关条款以及中国证监会关于可转换公司债券发

行的有关规定，“北港转债” 转股价格由8.00元/股调整为7.80元/股，调整后的转股价格自2024年5月13日起生

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5月9日在巨潮资讯网刊登的相关公告。

（四）2024年6月6日，公司实施了2023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以公司现有总股本2,277,555,761股为基数，向

全体股东每10股派1.952779元人民币现金（含税）。 根据《募集说明书》以及中国证监会关于可转换公司债券

发行的有关规定，“北港转债” 转股价格由7.80元/股调整为7.60元/股，调整后的转股价格自2024年6月6日起生

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5月30日在巨潮资讯网刊登的相关公告。

（五）自2022年2月24日起至2024年11月13日，公司因实施《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及《关于以集中

竞价交易方式回购部分社会公众股份的预案》，累计回购注销9,515,074股股份。 根据《募集说明书》以及中国

证监会关于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的有关规定，“北港转债” 的转股价格由7.60元/股调整为7.59元/股，调整后的

转股价格自2024年11月15日起生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11月15日在巨潮资讯网刊登的相关公告。

（六）2024年11月22日，公司实施了2024年中期利润分配方案：以公司现有总股本2,277,549,949股为基

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1.510004元（含税）。 根据《募集说明书》以及中国证监会关于可转换公司

债券发行的有关规定，“北港转债” 转股价格由7.59元/股调整为7.44元/股， 调整后的转股价格自2024年11月

22日起生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11月16日在巨潮资讯网刊登的相关公告。

三、本次转股价格调整原因及结果

公司于2025年4月23日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于2025年5月15日召开2024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了《关于2024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的预案》。 自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披露起至实施期间，

因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公司总股本增加1,746股。 按照股东大会审议确定的“现金分红总额” 固定不变的

原则，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2,326,137,868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

金红利0.469999元（含税），送红股0股（含税），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公司刊登于《中国证

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上的《2024年度分红派息实施公告》。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的除权除息日为2025年5月28日，根据“北港转债” 转股价格调整的相关规定，“北港转

债” 的转股价格将作相应调整，本次调整前“北港转债” 转股价格为7.44元/股，调整后“北港转债” 转股价格为

7.39元/股，具体计算过程如下：

P0＝7.44元/股；

D＝0.046999元/股；

P1＝P0－D＝7.44－0.0469999≈7.39元/股（保留小数点后两位，最后一位四舍五入）。

调整后的转股价格自2025年5月28日起生效。

特此公告

北部湾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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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健友生化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

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5月20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南京市高新技术开发区学府路16号南京健友生化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57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277,246,943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79.0554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由董事长唐咏群先生主持，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表决。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决策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6人，出席4人，其中独立董事出席2人。 董事王涛先生、谢菊华女士因个人原因无法现场出

席会议；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2人，监事王慧梅女士因工作原因无法现场出席会议；

3、董事会秘书黄锡伟出席本次会议，副总经理吴桂萍女士、财务负责人钱晓捷女士列席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公司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276,585,451 99.9482 267,514 0.0209 393,978 0.0309

2、议案名称：公司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276,591,851 99.9487 267,514 0.0209 387,578 0.0304

3、议案名称：公司2024年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276,560,851 99.9462 290,114 0.0227 395,978 0.0311

4、议案名称：公司2024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276,546,701 99.9451 315,314 0.0246 384,928 0.0303

5、议案名称：关于申请2025年度综合授信额度及相关担保事项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275,640,618 99.8742 1,231,847 0.0964 374,478 0.0294

6、议案名称：关于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及委托理财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268,424,043 99.3092 8,462,572 0.6625 360,328 0.0283

7、议案名称：关于公司拟开展外汇套期保值业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276,600,623 99.9493 303,392 0.0237 342,928 0.0270

8、议案名称：关于公司续聘2025年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276,586,023 99.9482 319,692 0.0250 341,228 0.0268

9、议案名称：关于制定2025年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46,229,376 99.8221 427,422 0.0956 367,728 0.0823

10、议案名称：关于公司拟购买董监高责任险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46,218,046 99.8195 449,612 0.1005 356,868 0.0800

11、议案名称：健友股份2024年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276,684,533 99.9559 301,152 0.0235 261,258 0.0206

12、议案名称：关于拟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回购股票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275,921,603 99.8962 1,059,082 0.0829 266,258 0.0209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5

关于申请2025年度综

合授信额度及相关担

保事项的议案

101,25

3,212

98.4383

1,231,8

47

1.1976 374,478 0.3641

6

关于使用闲置自有资

金进行现金管理及委

托理财的议案

94,036,

637

91.4223

8,462,5

72

8.2273 360,328 0.3504

7

关于公司拟开展外汇

套期保值业务的议案

102,21

3,217

99.3716 303,392 0.2949 342,928 0.3335

8

关于公司续聘2025年

审计机构的议案

102,19

8,617

99.3574 319,692 0.3108 341,228 0.3318

9

关于制定 2025年董

事、 监事及高级管理

人员薪酬方案的议案

102,06

4,387

99.2269 427,422 0.4155 367,728 0.3576

10

关于公司拟购买董监

高责任险的议案

102,05

3,057

99.2159 449,612 0.4371 356,868 0.3470

11

健友股份2024年利润

分配预案的议案

102,29

7,127

99.4532 301,152 0.2927 261,258 0.2541

12

关于拟通过集中竞价

方式回购股票的议案

101,53

4,197

98.7115

1,059,0

82

1.0296 266,258 0.2589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审议的议案5为特别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2/3�以上通

过；

2、本次审议的议案对中小投资者进行单独计票的议案为：5、6、7、8、9、10、11、12。

3、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9、10。 应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名称：持有公司股份的董事、监事及高级管

理人员均已回避表决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江苏世纪同仁律师事务所

律师：林亚青、李妃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贵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及贵公司《章程》的规

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会议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本次股东大会形成的决

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南京健友生化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1日

●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证券代码：

603613

证券简称：国联股份 公告编号：

2025-014

北京国联视讯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

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5月20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北京市丰台区南四环西路188号总部基地3区28号楼国联股份数字经济总部会

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372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269,843,089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37.5437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董事会召集，由董事长刘泉先生主持，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 会议召

集、召开与表决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9人；

公司在任监事4人，出席4人；

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其他高管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69,300,369 99.7988 172,705 0.0640 370,015 0.1372

2、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69,295,664 99.7971 179,410 0.0664 368,015 0.1365

3、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69,273,164 99.7887 181,910 0.0674 388,015 0.1439

4、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财务决算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69,204,864 99.7634 297,910 0.1104 340,315 0.1262

5、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68,995,403 99.6858 491,026 0.1819 356,660 0.1323

6、议案名称：《关于公司续聘2025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69,251,469 99.7807 205,405 0.0761 386,215 0.1432

7、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69,235,164 99.7747 208,210 0.0771 399,715 0.1482

8、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度非独立董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5,769,818 95.8331 304,115 1.8481 381,560 2.3188

9、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度独立董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69,144,194 99.7409 317,315 0.1175 381,580 0.1416

10、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度监事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69,105,799 99.7415 316,010 0.1171 381,180 0.1414

1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向银行等金融机构申请授信额度及担保事项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66,613,902 98.8033 2,883,072 1.0684 346,115 0.1283

12、议案名称：《关于公司部分募投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69,315,764 99.8045 181,210 0.0671 346,115 0.1284

(二)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持股5%以上普通股股东 249,225,117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1%-5%普通股股东 0 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1%以下普通股股东 19,770,286 95.8886 491,026 2.3815 356,660 1.7299

其中: 市值50万以下普通股股

东

4,045,921 90.7684 302,026 6.7758 109,460 2.4558

市值50万以上普通股股东 15,724,365 97.3008 189,000 1.1695 247,200 1.5297

(三)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5

《关于公司2024年度利

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19,566,777 95.8476 491,026 2.4053 356,660 1.7471

6

《关于公司续聘2025年

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19,822,843 97.1020 205,405 1.0062 386,215 1.8919

8

《关于公司2025年度非

独立董事薪酬方案的议

案》

15,729,718 95.8230 304,115 1.8526 381,560 2.3244

10

《关于公司2025年度监

事薪酬的议案》

19,677,173 96.5781 316,010 1.5510 381,180 1.8709

11

《关于公司向银行等金

融机构申请授信额度及

担保事项的议案》

17,185,276 84.1819 2,883,072 14.1227 346,115 1.6954

12

《关于公司部分募投项

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

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

议案》

19,887,138 97.4169 181,210 0.8877 346,115 1.6954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会议所有议案均为普通决议事项，获得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过半数通过；

2、上述第5、6、8、10、11、12项议案已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

律师：马荃、冯凯丽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综上，德恒律师认为，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现场出席本次会议的人员以及本次会议的召集人的

主体资格、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

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会议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北京国联视讯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21日

●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证券代码：

000004

证券简称：

*ST

国华 公告编号：

2025-035

深圳国华网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开挂牌转让山东智游网安科技

有限公司

95%

股权及相关债权的进展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公司在深圳联合产权交易所公开挂牌转让山东智游网安科技有限公司95%股权及相关债权，首次挂牌底

价为20,530,001元，未征集到符合资格的意向方，公司拟调整价格后第二次公开挂牌。 本次公开挂牌依然存

在流拍的风险，最终交易对方、交易价格等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交易概况

为进一步优化资产结构，改善现金流，提升资产运营效率，深圳国华网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 ）拟通过公开挂牌方式转让全资子公司深圳爱加密科技有限公司所持有的山东智游网安科技有限公

司95%股权（以下简称“标的股权” ），及全资子公司北京智游网安科技有限公司和深圳爱加密科技有限公司

对山东智游网安科技有限公司截至2024年9月30日的相关债权（以下简称“标的债权”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于2025年4月9日披露的《关于拟公开挂牌转让山东智游网安科技有限公司95%股权及相关债权的公告》（公

告编号：2025-013）。

此后，公司在深圳联合产权交易所公开挂牌转让上述标的股权及标的债权，挂牌底价参考评估值确定为

人民币20,530,001元，信息披露期自2025年4月16日至2025年5月18日，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4月18日

披露的 《关于公开挂牌转让山东智游网安科技有限公司95%股权及相关债权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

2025-014）。

二、交易进展情况

公司近日收到深圳联合产权交易所出具的《挂牌结果通知书》，截至前述信息披露期满，未征集到符合资

格的意向方。

公司于2025年5月20日召开第十一届董事会2025年第三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山东智游网

安科技有限公司95%股权及相关债权挂牌价格的议案》，公司计划继续推进本次资产转让，申请标的股权和

标的债权在深圳联合产权交易所第二次公开挂牌转让，并拟将标的债权挂牌价格调整为1,847.7万元，较前次

挂牌价格下调10%，标的股权挂牌价格不变，依然为1元，合计挂牌底价为人民币18,477,001元。

公司董事会授权公司管理层或管理层授权的代理人负责具体实施该事项， 包括但不限于对接产权交易

机构办理挂牌及价格调整手续、与意向受让方沟通、签署具体的交易合同、办理产权过户的相关变更登记手

续。

三、风险提示

第二次公开挂牌依然存在流拍的风险，且最终交易对方、交易价格等存在不确定性，尚无法判断是否构成

关联交易。 公司将根据本次交易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深圳国华网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五月二十一日

证券代码：

000004

证券简称：

*ST

国华 公告编号：

2025-034

深圳国华网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一届董事会

2025

年第三次临时会

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深圳国华网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十一届董事会2025年第三次临时会议于2025年

5月20日在深圳市福田区梅林街道孖岭社区凯丰路10号翠林大厦12层会议室以现场和通讯表决的形式召开。

会议通知于2025年5月19日以电子邮件形式发出。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黄翔先生主持，应到董事5名，实到5名。

公司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关于调整山东智游网安科技有限公司95%股权及相关债权挂牌价格的议案》。

公司拟继续推进山东智游网安科技有限公司95%股权及相关债权转让事宜，调整挂牌底价后继续公开挂

牌转让，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的《关于公开挂牌转让山东智游网安科技有限公司95%股权及相关债权

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5-035）。

表决情况：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三、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董事会决议。

特此公告。

深圳国华网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五月二十一日

证券代码：

000501

证券简称：武商集团 公告编号：

2025-022

武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5月20日（星期二）下午14:30。

（2）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5月20日9:15－9:25，9:30－11:30和13:00－

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 （http://wltp.cninfo.com.cn） 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5月20日

9:15－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武商MALL� A座8楼会议室（武汉解放大道690号)。

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潘洪祥董事长

6.本次会议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出席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及授权代表人数 295

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授权代表人数 13

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人数 282

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人数 286

2、出席会议的股东及授权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股） 372,982,075

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授权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股） 334,001,983

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股） 38,980,092

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股） 41,706,225

3、 出席会议的股东及授权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49.7373%

其中：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

例（%）

44.5393%

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5.1980%

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5.5615%

备注：上述中小投资者是指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以外

的股东。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出席本次会议，湖北华隽律师事务所姚远、钟滔律师对本次股东会进

行现场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1.本次会议采取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2.表决情况

议

案

序

号

议案名称

股东类

型

投票结果

审议

结果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武商集团2024年度董事会工

作报告

A股股

东

369,909,9

68

99.176

3%

2,204,7

07

0.5911

%

867,4

00

0.232

6%

通过

2

武商集团2024年度监事会工

作报告

A股股

东

369,909,9

68

99.176

3%

2,204,7

07

0.5911

%

867,4

00

0.232

6%

通过

3

武商集团2024年度报告全文

及摘要

A股股

东

369,995,5

68

99.199

3%

2,192,4

07

0.5878

%

794,1

00

0.212

9%

通过

4

武商集团2024年度财务决算

报告

A股股

东

370,018,8

48

99.205

6%

2,167,5

27

0.5811

%

795,7

00

0.213

3%

通过

5

2024年度利润分配和资本公

积金转增股本方案

A股股

东

370,210,2

48

99.256

8%

2,210,5

27

0.5927

%

561,3

00

0.150

5%

通过

中小股

东

38,934,39

8

93.354

0%

2,210,5

27

5.3002

%

561,3

00

1.345

8%

6 关于银行授信和贷款的议案

A股股

东

369,629,9

68

99.101

3%

2,557,8

07

0.6857

%

794,3

00

0.213

0%

通过

7

关于拟注册发行中期票据的

议案

A股股

东

369,654,3

68

99.107

8%

2,604,4

07

0.6983

%

723,3

00

0.193

9%

通过

8

关于投资建设新襄阳武商

MALL项目的议案

A股股

东

367,126,1

68

98.430

0%

5,821,5

07

1.5608

%

34,40

0

0.009

2%

通过

中小股

东

35,850,31

8

85.959

2%

5,821,5

07

13.958

3%

34,40

0

0.082

5%

9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

案

A股股

东

370,105,5

68

99.228

8%

2,192,4

07

0.5878

%

684,1

00

0.183

4%

通过

中小股

东

38,829,71

8

93.102

9%

2,192,4

07

5.2568

%

684,1

00

1.640

3%

10

关于制定《董事离职管理制

度》及修订《股东会议事规

则》《董事会议事规则》《独

立董事制度》的议案

A股股

东

369,909,9

68

99.176

3%

2,204,7

07

0.5911

%

867,4

00

0.232

6%

通过

注：议案9经股东会以特别决议审议，已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独立董事在股东会上进行了述职。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湖北华隽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姚远、钟滔

3.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会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及本次股东会

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东大会规则》《网络投票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规范

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武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股东会决议

2.关于武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股东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武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1日


